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小字第739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0

0號、000號0樓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王誌鋒 

0000000000000000

            周季楓 

被      告  莊玉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於民國000年0月間向原告申辦信用卡使用；雙方約定，

被告持信用卡（下稱系爭信用卡）至特約商店簽帳消費，應

於每月繳款截止日（當月28日）前，向原告清償帳款，或選

擇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即最低還款金額）並

計付循環信用利息，倘被告遲誤繳款期限或繳款不足最低應

繳金額，除本金、利息以外，被告尚應給付原告逾期手續費

與違約金。嗣被告持前揭信用卡簽帳消費卻未依約結清帳

款，迄今猶欠原告新臺幣（下同）61,809元（下稱系爭消費

款）未償，為此依兩造間消費借貸及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1,809

元，及其中56,999元自113年4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14.99％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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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答辯：

　　被告前於112年9月30日遭訴外人即被告之子王博毅所為家庭

暴力，因而報警處理並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嗣後並離家

住進庇護機構。因事出突然，被告於報警時未攜帶包含系爭

信用卡在內之相關證件即離開原住處，且被告當時並未開啟

系爭信用卡服務，亦未使用系爭信用卡，自未積欠原告任何

信用卡消費款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與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

請書、歸戶基本資料查詢、信用卡約定條款、消費繳息查

詢、消費明細表、被告欠款彙整資料表等件影本為憑（見本

院卷第11-27頁），惟被告因王博毅於112年9月30日11時

許，在其基隆市○○區○○街000號3樓之1住處，向其索要

金錢無果，遂搶走被告手機，而因手機皮套上有被告之證

件、提款卡及信用卡，王博毅便又向被告索取提款卡密碼欲

拿錢，因被告拒絕，王博毅即持噴槍燙傷被告右小腿，且以

徒手攻擊被告面部、手部，致被告受有臉部挫傷、右側小腿

燒傷、左側前臂挫傷之傷害，已發生家庭暴力等情，向本院

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案經本院以112年度暫家護字第262號

審理後，裁定王博毅不得對被告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

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不得對於被告為

下列聯絡行為：騷擾、接觸、跟蹤；被告應於112年10月30

日前遷出被告之下列住居所：基隆市○○區○○街000號3樓

之1，將全部鑰匙交付被告，並於遷出後遠離該場所至少100

公尺；王博毅遠離被告工作場所（地址：新北市○○區○○

○路0段000號）至少100公尺。嗣因本院核發前揭暫時保護

令，依法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本院爰以113年度家

護字第80號裁定王博毅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精神或經

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被告甲○

○、被告子女王君如。王博毅不得對於被告為下列聯絡行

為：騷擾、接觸、跟蹤。王博毅應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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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被告工作場所（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

號）；王博毅不得查閱被告之戶籍資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

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80號通常保護令事件卷宗核閱

無訛。參諸該卷所附基隆市政府以113年3月12日基府社工參

字第1130211819號函檢送之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列管暨執行

概況表（見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80號卷第96-97頁、第111

頁），被告於受有前揭家庭暴力行為後，旋由主管機關安排

入住庇護所，迄至112年12月26日庇護期滿始離開該處；王

博毅復於社工訪談中自承其有盜刷被告信用卡之行為，堪認

被告所辯系爭信用卡非由其使用，其未積欠原告系爭消費款

等節，應非虛妄。況本院嗣依原告提出之系爭信用卡消費明

細表（見本院卷第25頁、第69-71頁）函詢所列相關特約商

店，經訴外人萬達寵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汐止分公司函復該

分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確有消費者持用系爭信用卡進行消

費之事實，而依該分公司檔存資料，上開交易當時消費者使

用之會員姓名為王博毅而非被告本人，此有該分公司113年8

月12日萬字第11308004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1-179

頁）。衡情，被告既因遭王博毅施以上開家庭暴力行為而被

迫離開原住所，雙方應處於高度緊張對立之狀態，被告殆無

使用王博毅會員身分進行消費之理；佐以原告請求被告清償

之系爭消費款，消費日期集中於112年10月至000年00月間，

均屬被告前揭接受庇護之期間，益徵系爭信用卡於被告自11

2年9月30日起經主管機關安排入住庇護所後，應處於王博毅

實際控制支配之範圍。

　㈡又稱重大過失者，謂顯然欠缺一般人之注意之情形（最高法

院62年台上字第1326號判決先例要旨、72年度台上字第4446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3條第1項

雖記載：「持卡人如有前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或本契約終

止者，發卡機構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隨時縮短持卡人延

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然因該約款第22條第1項第2

款約定：「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將使用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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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辦識

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等語，可知倘原告欲依

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為第三人之消費行為負責而給付系爭消費

款，即應證明被告係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而交付、

遺失或容認他人使用系爭信用卡，始得將系爭消費款視為全

部到期，並請求被告負擔系爭信用卡遭他人使用之帳款給付

責任。

　㈢就此，原告固主張：被告僅報案稱系爭信用卡遭盜刷，未向

原告辦理掛失，依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被告未善盡其保管

系爭信用卡之義務及停卡之責任，仍應由被告承擔系爭信用

卡遭冒用之風險，僅生被告另得向冒用人請求賠償之問題等

語（見本院卷第67頁、第217頁）。然本件被告僅就其有

「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遭他人使用系爭信用卡之前提

下，始負清償系爭消費款之責，既如前述，而被告既因受王

博毅之家庭暴力行為而有入住庇護所之需求，衡情個人身心

狀態均受有重大衝擊，其為脫免個人所受危害，未能及時將

包含系爭信用卡在內之證件、手機等物品自王博毅處取回或

辦理掛失，亦符事理，尚難認被告就此有何故意或欠缺一般

人注意義務之重大過失。又被告之手機既落入王博毅控制支

配之範圍，倘其欲藉此辦理系爭信用卡之開卡作業，並為後

續之實體、線上刷卡消費，亦無甚窒礙。綜此，縱被告未以

正式書面即時通知原告辦理停卡，亦難認被告有「故意」或

「重大過失」而違反其保管系爭信用卡及相關資訊之注意義

務之情形。原告片面擷取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之一二文字，

主張被告仍應就系爭消費款負清償之責，自無可取。

四、綜上所述，系爭消費款並非被告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債務，

而原告迄未能證明被告就系爭信用卡遭他人使用一節，究有

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事存在，是原告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

及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被告應給付原告61,809元，及其

中56,999元自113年4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4.9

9％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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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未經援用之證據

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張逸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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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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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00號、000號0樓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王誌鋒  


            周季楓  
被      告  莊玉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於民國000年0月間向原告申辦信用卡使用；雙方約定，被告持信用卡（下稱系爭信用卡）至特約商店簽帳消費，應於每月繳款截止日（當月28日）前，向原告清償帳款，或選擇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即最低還款金額）並計付循環信用利息，倘被告遲誤繳款期限或繳款不足最低應繳金額，除本金、利息以外，被告尚應給付原告逾期手續費與違約金。嗣被告持前揭信用卡簽帳消費卻未依約結清帳款，迄今猶欠原告新臺幣（下同）61,809元（下稱系爭消費款）未償，為此依兩造間消費借貸及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1,809元，及其中56,999元自113年4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4.99％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被告前於112年9月30日遭訴外人即被告之子王博毅所為家庭暴力，因而報警處理並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嗣後並離家住進庇護機構。因事出突然，被告於報警時未攜帶包含系爭信用卡在內之相關證件即離開原住處，且被告當時並未開啟系爭信用卡服務，亦未使用系爭信用卡，自未積欠原告任何信用卡消費款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與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請書、歸戶基本資料查詢、信用卡約定條款、消費繳息查詢、消費明細表、被告欠款彙整資料表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27頁），惟被告因王博毅於112年9月30日11時許，在其基隆市○○區○○街000號3樓之1住處，向其索要金錢無果，遂搶走被告手機，而因手機皮套上有被告之證件、提款卡及信用卡，王博毅便又向被告索取提款卡密碼欲拿錢，因被告拒絕，王博毅即持噴槍燙傷被告右小腿，且以徒手攻擊被告面部、手部，致被告受有臉部挫傷、右側小腿燒傷、左側前臂挫傷之傷害，已發生家庭暴力等情，向本院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案經本院以112年度暫家護字第262號審理後，裁定王博毅不得對被告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不得對於被告為下列聯絡行為：騷擾、接觸、跟蹤；被告應於112年10月30日前遷出被告之下列住居所：基隆市○○區○○街000號3樓之1，將全部鑰匙交付被告，並於遷出後遠離該場所至少100公尺；王博毅遠離被告工作場所（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至少100公尺。嗣因本院核發前揭暫時保護令，依法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本院爰以113年度家護字第80號裁定王博毅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被告甲○○、被告子女王君如。王博毅不得對於被告為下列聯絡行為：騷擾、接觸、跟蹤。王博毅應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被告工作場所（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王博毅不得查閱被告之戶籍資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80號通常保護令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參諸該卷所附基隆市政府以113年3月12日基府社工參字第1130211819號函檢送之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列管暨執行概況表（見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80號卷第96-97頁、第111頁），被告於受有前揭家庭暴力行為後，旋由主管機關安排入住庇護所，迄至112年12月26日庇護期滿始離開該處；王博毅復於社工訪談中自承其有盜刷被告信用卡之行為，堪認被告所辯系爭信用卡非由其使用，其未積欠原告系爭消費款等節，應非虛妄。況本院嗣依原告提出之系爭信用卡消費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5頁、第69-71頁）函詢所列相關特約商店，經訴外人萬達寵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汐止分公司函復該分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確有消費者持用系爭信用卡進行消費之事實，而依該分公司檔存資料，上開交易當時消費者使用之會員姓名為王博毅而非被告本人，此有該分公司113年8月12日萬字第11308004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1-179頁）。衡情，被告既因遭王博毅施以上開家庭暴力行為而被迫離開原住所，雙方應處於高度緊張對立之狀態，被告殆無使用王博毅會員身分進行消費之理；佐以原告請求被告清償之系爭消費款，消費日期集中於112年10月至000年00月間，均屬被告前揭接受庇護之期間，益徵系爭信用卡於被告自112年9月30日起經主管機關安排入住庇護所後，應處於王博毅實際控制支配之範圍。
　㈡又稱重大過失者，謂顯然欠缺一般人之注意之情形（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1326號判決先例要旨、72年度台上字第4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3條第1項雖記載：「持卡人如有前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或本契約終止者，發卡機構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隨時縮短持卡人延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然因該約款第22條第1項第2款約定：「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辦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等語，可知倘原告欲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為第三人之消費行為負責而給付系爭消費款，即應證明被告係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而交付、遺失或容認他人使用系爭信用卡，始得將系爭消費款視為全部到期，並請求被告負擔系爭信用卡遭他人使用之帳款給付責任。
　㈢就此，原告固主張：被告僅報案稱系爭信用卡遭盜刷，未向原告辦理掛失，依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被告未善盡其保管系爭信用卡之義務及停卡之責任，仍應由被告承擔系爭信用卡遭冒用之風險，僅生被告另得向冒用人請求賠償之問題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第217頁）。然本件被告僅就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遭他人使用系爭信用卡之前提下，始負清償系爭消費款之責，既如前述，而被告既因受王博毅之家庭暴力行為而有入住庇護所之需求，衡情個人身心狀態均受有重大衝擊，其為脫免個人所受危害，未能及時將包含系爭信用卡在內之證件、手機等物品自王博毅處取回或辦理掛失，亦符事理，尚難認被告就此有何故意或欠缺一般人注意義務之重大過失。又被告之手機既落入王博毅控制支配之範圍，倘其欲藉此辦理系爭信用卡之開卡作業，並為後續之實體、線上刷卡消費，亦無甚窒礙。綜此，縱被告未以正式書面即時通知原告辦理停卡，亦難認被告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反其保管系爭信用卡及相關資訊之注意義務之情形。原告片面擷取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之一二文字，主張被告仍應就系爭消費款負清償之責，自無可取。
四、綜上所述，系爭消費款並非被告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債務，而原告迄未能證明被告就系爭信用卡遭他人使用一節，究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事存在，是原告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及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被告應給付原告61,809元，及其中56,999元自113年4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4.99％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未經援用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張逸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小字第739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00號、000號0樓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王誌鋒  

            周季楓  
被      告  莊玉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於民國000年0月間向原告申辦信用卡使用；雙方約定，
    被告持信用卡（下稱系爭信用卡）至特約商店簽帳消費，應
    於每月繳款截止日（當月28日）前，向原告清償帳款，或選
    擇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即最低還款金額）並
    計付循環信用利息，倘被告遲誤繳款期限或繳款不足最低應
    繳金額，除本金、利息以外，被告尚應給付原告逾期手續費
    與違約金。嗣被告持前揭信用卡簽帳消費卻未依約結清帳款
    ，迄今猶欠原告新臺幣（下同）61,809元（下稱系爭消費款
    ）未償，為此依兩造間消費借貸及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1,809元，及
    其中56,999元自113年4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4
    .99％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被告前於112年9月30日遭訴外人即被告之子王博毅所為家庭
    暴力，因而報警處理並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嗣後並離家
    住進庇護機構。因事出突然，被告於報警時未攜帶包含系爭
    信用卡在內之相關證件即離開原住處，且被告當時並未開啟
    系爭信用卡服務，亦未使用系爭信用卡，自未積欠原告任何
    信用卡消費款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與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
    請書、歸戶基本資料查詢、信用卡約定條款、消費繳息查詢
    、消費明細表、被告欠款彙整資料表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
    卷第11-27頁），惟被告因王博毅於112年9月30日11時許，
    在其基隆市○○區○○街000號3樓之1住處，向其索要金錢無果
    ，遂搶走被告手機，而因手機皮套上有被告之證件、提款卡
    及信用卡，王博毅便又向被告索取提款卡密碼欲拿錢，因被
    告拒絕，王博毅即持噴槍燙傷被告右小腿，且以徒手攻擊被
    告面部、手部，致被告受有臉部挫傷、右側小腿燒傷、左側
    前臂挫傷之傷害，已發生家庭暴力等情，向本院聲請核發暫
    時保護令，案經本院以112年度暫家護字第262號審理後，裁
    定王博毅不得對被告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
    、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不得對於被告為下列聯絡行
    為：騷擾、接觸、跟蹤；被告應於112年10月30日前遷出被
    告之下列住居所：基隆市○○區○○街000號3樓之1，將全部鑰
    匙交付被告，並於遷出後遠離該場所至少100公尺；王博毅
    遠離被告工作場所（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至
    少100公尺。嗣因本院核發前揭暫時保護令，依法視為已有
    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本院爰以113年度家護字第80號裁定王
    博毅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
    、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被告甲○○、被告子女王君如
    。王博毅不得對於被告為下列聯絡行為：騷擾、接觸、跟蹤
    。王博毅應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被告工作場所（地
    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王博毅不得查閱被告之
    戶籍資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8
    0號通常保護令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參諸該卷所附基隆市政
    府以113年3月12日基府社工參字第1130211819號函檢送之家
    庭暴力高危機案件列管暨執行概況表（見本院113年度家護
    字第80號卷第96-97頁、第111頁），被告於受有前揭家庭暴
    力行為後，旋由主管機關安排入住庇護所，迄至112年12月2
    6日庇護期滿始離開該處；王博毅復於社工訪談中自承其有
    盜刷被告信用卡之行為，堪認被告所辯系爭信用卡非由其使
    用，其未積欠原告系爭消費款等節，應非虛妄。況本院嗣依
    原告提出之系爭信用卡消費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5頁、第69
    -71頁）函詢所列相關特約商店，經訴外人萬達寵物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汐止分公司函復該分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確有
    消費者持用系爭信用卡進行消費之事實，而依該分公司檔存
    資料，上開交易當時消費者使用之會員姓名為王博毅而非被
    告本人，此有該分公司113年8月12日萬字第11308004號函附
    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1-179頁）。衡情，被告既因遭王博
    毅施以上開家庭暴力行為而被迫離開原住所，雙方應處於高
    度緊張對立之狀態，被告殆無使用王博毅會員身分進行消費
    之理；佐以原告請求被告清償之系爭消費款，消費日期集中
    於112年10月至000年00月間，均屬被告前揭接受庇護之期間
    ，益徵系爭信用卡於被告自112年9月30日起經主管機關安排
    入住庇護所後，應處於王博毅實際控制支配之範圍。
　㈡又稱重大過失者，謂顯然欠缺一般人之注意之情形（最高法
    院62年台上字第1326號判決先例要旨、72年度台上字第4446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3條第1項
    雖記載：「持卡人如有前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或本契約終
    止者，發卡機構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隨時縮短持卡人延
    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然因該約款第22條第1項第2
    款約定：「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將使用自動化設
    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辦識持卡
    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等語，可知倘原告欲依上開
    約定請求被告為第三人之消費行為負責而給付系爭消費款，
    即應證明被告係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而交付、遺失
    或容認他人使用系爭信用卡，始得將系爭消費款視為全部到
    期，並請求被告負擔系爭信用卡遭他人使用之帳款給付責任
    。
　㈢就此，原告固主張：被告僅報案稱系爭信用卡遭盜刷，未向
    原告辦理掛失，依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被告未善盡其保管
    系爭信用卡之義務及停卡之責任，仍應由被告承擔系爭信用
    卡遭冒用之風險，僅生被告另得向冒用人請求賠償之問題等
    語（見本院卷第67頁、第217頁）。然本件被告僅就其有「
    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遭他人使用系爭信用卡之前提下，
    始負清償系爭消費款之責，既如前述，而被告既因受王博毅
    之家庭暴力行為而有入住庇護所之需求，衡情個人身心狀態
    均受有重大衝擊，其為脫免個人所受危害，未能及時將包含
    系爭信用卡在內之證件、手機等物品自王博毅處取回或辦理
    掛失，亦符事理，尚難認被告就此有何故意或欠缺一般人注
    意義務之重大過失。又被告之手機既落入王博毅控制支配之
    範圍，倘其欲藉此辦理系爭信用卡之開卡作業，並為後續之
    實體、線上刷卡消費，亦無甚窒礙。綜此，縱被告未以正式
    書面即時通知原告辦理停卡，亦難認被告有「故意」或「重
    大過失」而違反其保管系爭信用卡及相關資訊之注意義務之
    情形。原告片面擷取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之一二文字，主張
    被告仍應就系爭消費款負清償之責，自無可取。
四、綜上所述，系爭消費款並非被告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債務，
    而原告迄未能證明被告就系爭信用卡遭他人使用一節，究有
    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事存在，是原告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
    及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被告應給付原告61,809元，及其
    中56,999元自113年4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4.9
    9％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未經援用之證據
    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張逸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小字第739號
原      告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00號、000號0樓
法定代理人  侯金英  
訴訟代理人  王誌鋒  

            周季楓  
被      告  莊玉霞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信用卡消費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被告於民國000年0月間向原告申辦信用卡使用；雙方約定，被告持信用卡（下稱系爭信用卡）至特約商店簽帳消費，應於每月繳款截止日（當月28日）前，向原告清償帳款，或選擇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即最低還款金額）並計付循環信用利息，倘被告遲誤繳款期限或繳款不足最低應繳金額，除本金、利息以外，被告尚應給付原告逾期手續費與違約金。嗣被告持前揭信用卡簽帳消費卻未依約結清帳款，迄今猶欠原告新臺幣（下同）61,809元（下稱系爭消費款）未償，為此依兩造間消費借貸及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1,809元，及其中56,999元自113年4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4.99％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
　　被告前於112年9月30日遭訴外人即被告之子王博毅所為家庭暴力，因而報警處理並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嗣後並離家住進庇護機構。因事出突然，被告於報警時未攜帶包含系爭信用卡在內之相關證件即離開原住處，且被告當時並未開啟系爭信用卡服務，亦未使用系爭信用卡，自未積欠原告任何信用卡消費款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固提出與所述相符之信用卡申請書、歸戶基本資料查詢、信用卡約定條款、消費繳息查詢、消費明細表、被告欠款彙整資料表等件影本為憑（見本院卷第11-27頁），惟被告因王博毅於112年9月30日11時許，在其基隆市○○區○○街000號3樓之1住處，向其索要金錢無果，遂搶走被告手機，而因手機皮套上有被告之證件、提款卡及信用卡，王博毅便又向被告索取提款卡密碼欲拿錢，因被告拒絕，王博毅即持噴槍燙傷被告右小腿，且以徒手攻擊被告面部、手部，致被告受有臉部挫傷、右側小腿燒傷、左側前臂挫傷之傷害，已發生家庭暴力等情，向本院聲請核發暫時保護令，案經本院以112年度暫家護字第262號審理後，裁定王博毅不得對被告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不得對於被告為下列聯絡行為：騷擾、接觸、跟蹤；被告應於112年10月30日前遷出被告之下列住居所：基隆市○○區○○街000號3樓之1，將全部鑰匙交付被告，並於遷出後遠離該場所至少100公尺；王博毅遠離被告工作場所（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至少100公尺。嗣因本院核發前揭暫時保護令，依法視為已有通常保護令之聲請，本院爰以113年度家護字第80號裁定王博毅不得對下列之人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被告甲○○、被告子女王君如。王博毅不得對於被告為下列聯絡行為：騷擾、接觸、跟蹤。王博毅應遠離下列場所至少100公尺：被告工作場所（地址：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王博毅不得查閱被告之戶籍資訊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80號通常保護令事件卷宗核閱無訛。參諸該卷所附基隆市政府以113年3月12日基府社工參字第1130211819號函檢送之家庭暴力高危機案件列管暨執行概況表（見本院113年度家護字第80號卷第96-97頁、第111頁），被告於受有前揭家庭暴力行為後，旋由主管機關安排入住庇護所，迄至112年12月26日庇護期滿始離開該處；王博毅復於社工訪談中自承其有盜刷被告信用卡之行為，堪認被告所辯系爭信用卡非由其使用，其未積欠原告系爭消費款等節，應非虛妄。況本院嗣依原告提出之系爭信用卡消費明細表（見本院卷第25頁、第69-71頁）函詢所列相關特約商店，經訴外人萬達寵物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汐止分公司函復該分公司於112年10月31日確有消費者持用系爭信用卡進行消費之事實，而依該分公司檔存資料，上開交易當時消費者使用之會員姓名為王博毅而非被告本人，此有該分公司113年8月12日萬字第11308004號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71-179頁）。衡情，被告既因遭王博毅施以上開家庭暴力行為而被迫離開原住所，雙方應處於高度緊張對立之狀態，被告殆無使用王博毅會員身分進行消費之理；佐以原告請求被告清償之系爭消費款，消費日期集中於112年10月至000年00月間，均屬被告前揭接受庇護之期間，益徵系爭信用卡於被告自112年9月30日起經主管機關安排入住庇護所後，應處於王博毅實際控制支配之範圍。
　㈡又稱重大過失者，謂顯然欠缺一般人之注意之情形（最高法院62年台上字第1326號判決先例要旨、72年度台上字第4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第23條第1項雖記載：「持卡人如有前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或本契約終止者，發卡機構無須事先通知或催告，得隨時縮短持卡人延後付款期限或視為全部到期」；然因該約款第22條第1項第2款約定：「持卡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將使用自動化設備辦理預借現金或進行其他交易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辦識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等語，可知倘原告欲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為第三人之消費行為負責而給付系爭消費款，即應證明被告係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而交付、遺失或容認他人使用系爭信用卡，始得將系爭消費款視為全部到期，並請求被告負擔系爭信用卡遭他人使用之帳款給付責任。
　㈢就此，原告固主張：被告僅報案稱系爭信用卡遭盜刷，未向原告辦理掛失，依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被告未善盡其保管系爭信用卡之義務及停卡之責任，仍應由被告承擔系爭信用卡遭冒用之風險，僅生被告另得向冒用人請求賠償之問題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第217頁）。然本件被告僅就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遭他人使用系爭信用卡之前提下，始負清償系爭消費款之責，既如前述，而被告既因受王博毅之家庭暴力行為而有入住庇護所之需求，衡情個人身心狀態均受有重大衝擊，其為脫免個人所受危害，未能及時將包含系爭信用卡在內之證件、手機等物品自王博毅處取回或辦理掛失，亦符事理，尚難認被告就此有何故意或欠缺一般人注意義務之重大過失。又被告之手機既落入王博毅控制支配之範圍，倘其欲藉此辦理系爭信用卡之開卡作業，並為後續之實體、線上刷卡消費，亦無甚窒礙。綜此，縱被告未以正式書面即時通知原告辦理停卡，亦難認被告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反其保管系爭信用卡及相關資訊之注意義務之情形。原告片面擷取本件信用卡約定條款之一二文字，主張被告仍應就系爭消費款負清償之責，自無可取。
四、綜上所述，系爭消費款並非被告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債務，而原告迄未能證明被告就系爭信用卡遭他人使用一節，究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情事存在，是原告依兩造間之消費借貸及信用卡契約之法律關係，被告應給付原告61,809元，及其中56,999元自113年4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4.99％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未經援用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基隆簡易庭  法　官　張逸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培容
 


